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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税制加强个体经济税收征管探析
李汝德

（曹县普连集镇财政与资产服务中心）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坚持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的个体经

济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部分。近年来，个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体经济创造的社会价值和收入也越来越大，所以个

体经济的税收也逐年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税收的重要增长点。但是，由于个体经济的数量多同时又比较分散，经营的范围、盈

利与支出等有存在这差异，这就给个体经济的税收征管造成了很多的困难。为此，本文将主要论述当前我国征管个体经济税收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完善我国个体经济税收征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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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经济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一）个体经济的纳税户数难以确定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个体经济的经营户的经营状况

和方式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从经营方式来看，有的是在固

定的场所经营，一些摊贩以流动经营为主，没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从经营的模式来看，有家庭式经营，也有通过雇佣员

工进行经营；从经营的主体来看，有的是自主经营，有的则

是多人合作进行经营；经营的时间有常年经营、季节经营、

日常经营、集市经营；专职经营的也有业余经营的许多种，

各种各样的经营状况和模式。这就造成了个体经济经营的形

式多样、数量多还比较分散，稳定性比较差，所以对于个体

经营的具体纳税户无法确定。

此外，在这些个体经营户当中很多经营户没有办理营业

执照，根据调查显示，当前市场大概有25%左右的个体经营

户是属于无照经营的状态，主要是一些流动的摊贩。在管理

相对没有很严格的地方，无经营执照的个体经营户占比高达

40%。其中，有照经营的个体经营户中有一大部分并没有办理

税务登记证。

从现实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对有照经营并且已经办理

了税务登记证的个体经营户的管理比较规范外，对那些无证

经营或者没有办理税务登记证的个体经营户，税务机关没能

进行有效的管理。形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

就是税务机关征管的力度不够，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对于个体经营户的税收征管的标准制度不够完善。其

中税收征管的制度不完善具体表现在：

1.目前建立的对于个体经营户的税收制度有起征点的

明确规定。这也就为一些个体经营户逃避交税提供了借口，

即经济收入没有达到税收的起征点，不进行纳税。还存在一

种特殊的情况就是个体经营户有时每月的收入可能高于起征

点，有时又低于起征点，这为按照标准的税收起征点进行纳

税提出了挑战，同时，怕损害个体经营户的经济利益，这也

税务机关对其征收税款有所顾忌，从而造成管理的缺位。

2.根据目前的个体经营户的税收制度规定，无照经营和

有照经营实行同样的税率。这就导致了许多个体经营户尤其

是流动经营、不常年经营、挂靠经营等去选择无照经营。这

样他们大多数情况就可以纳税机关强制纳税时进行纳税，纳

税机关并没有进行征税时就不进行纳税，这造成了个体经营

户的税收的流失。

3.目前建立的税收制度对于个体经营户的纳税登记等具

体环节也存在着规定不完善的地方。

（二）个体经济的纳税额度难以确定

根据个体经济自身的特点，个体经营户很多都有明确完

善的经营账本，这就导致了税收的征收缺乏科学准确的根据

和资料。有的个体经营户并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存在流动

经营的情况。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大部分没有开发票，购

进的商品原料等也没有相关的凭证，有时经营活动也是断断

续续。即便是有的设有经营的账本，但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

也会存在没有记录的经营活动。除了少数的一些纳税的模范

户以外，很多个体经营户并不能如实向税务机关申报经营的

具体情况。为此，现实中对个体经营户的征税只能采用定期

定额的征税方式。但是，又因为缺乏科学的规定征税定额的

依据，规定定额也是存在着一些困难。

近年来，各级税务机关也在对个体经营户的征税过程中

探索了许多税收定额的核定方法，但是在实际的定额工作开

展过程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在定额征税之后，有的个体经

营户不断向税务机关去反映定额太高；有的相关政府机关的

工作人员也不断发言说个体经营户的赋税太重.不利于个体经

济的发展，打消个体经营户的生产积极性；有的个体经营户

还将税务机关告到人民法院，但由于是行政诉讼，被告一方

的税务机关有举证的义务，但是很多情况下，税务机关却拿

不到有效的定额的依据，这就影响到了法律的判决和定额征

管税收的实施。

形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我国个体经济税收制

度发展的不成熟。在我国现行的对个体经济税收制度对于个

体经营户的提供纳税资料的要求不够严格，导致无法准确的

确定具体的经营额。其次，就是对于那些个体经营户的实际

经营额超过或低于规定的定额时的解决办法并没有明确完善

的规定，这就为具体的实际操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三）个体经营户申报纳税难以进行规范

在具体的征收税款的过程中，很多地区的有照的个体经

营户并没有达到积极的纳税申报和税款入库，这就导致了在

申报率和入库率两方面达不到征管税收的标准。同时，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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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无照经营的业户主动去进行申报的可能性更低。同时，

又由于个体经营户有比较分散，纳税的金额也相对其他的经

营较少，如果要实行上门收税的制度，必然会增大税收工作

的压力，提高工作的成本。

（四）个体经营户的纳税情况无法准确查明

有的个体经营户缺乏相应的用来确定纳税额度的经营资

料，缺乏依据。其次，很多的个体经营户的经营活动并不规

范，在经营点无法准确的掌握全部的经营活动，但是在其他

地方进行经营活动税务机关又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也有很

多个体经营户为了躲避税务机关对其纳税情况的稽查，在得

知消息后，就将自己的经营的贵重商品等进行转移，这造成

了对其真实的情况难以了解。有的业户的纳税意识、法律意

识比较淡薄，存在故意躲避稽查纳税情况的行为等。以上这

些都是对稽查个体经营户的纳税情况造成了困难。

二、解决个体经济税收征管难问题

解决个体经济税收征管难问题，一是通过强化征管手

段，堵塞征管漏洞；二是通过完善税制，依靠法律手段维护

税收秩序。下面主要从完善税制入手，对解决个体经济税收

征管难问题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一）取消“起征点”的规定

现行税制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免征增

值税；个人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除小汽车、摩托车、游

艇外，免征增值税。这就已经体现了税收的调节作用。除此

之外，对从事个体工商业经营的业户规定纳税起征点，将个

体工商户硬性划分成应纳税与非纳税两大类，弊大利小，应

当取消。如果有的业户需要扶持，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加

以照顾。

从我国国情和税收管理需要的角度分析，取消纳税起征

点有四大好处：一是有利于促进个体经营户增强纳税意识；

二是所有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业户，都是纳税义务人，可以为

消除漏征漏管户提供法律依据；三是有利于强化税收征管，

减少税收流失；四是为解决个体工商户平等竞争创造条件，

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对无证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实行加成征收

无证经营业户，大部分未能纳入税收管控体系。对这些

业户的应缴税款，大都是抓住一次征一次，抓不住的就流失

了。让其在税率上与有证经营同等对待显然不合理。因此，

对无证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应实行加成征收的办法，加成幅度

可以按不同行业进行设计。这样，可以促进个体工商户依法

进行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规范他们的经营行为，为加强个

体工商户的税收控管创造条件。

（三）对个体工商户实行分类税务登记

通过取消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纳税起征点，所有从事个体

工商业经营的业户，都将为法定的纳税义务人。在这样的情

况下，建作出新的规定，所有从事工商业的业户，全部都应

当按照征管法的规定进行税务登记（无工商登记证的业户也

应进行注册税务登记）在实际操作中，应针对个体户的不同

类别，分别印制普通税务登记证、季节性税务登记证集市税

务登记证，并实行业户分类管理。结对无证业户实行加成征

收的办法，促进这业户领证经营。将绝大多数个体工商户纳

入税收管控范围，为强化对个体工商户的税征管打好基础。

（四）对长期拒不申报纳税的纳税人按抗税论处

现行《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以暴力、威胁

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笔者认为，这项规定对拒

不缴纳税款的范围界定面过窄（仅限于暴力、威胁方法），

对长期拒不缴纳税款，虽经税务机关多次催缴仍不改正的纳

税人没有制约作用。建议将其修改为：“以暴力、威胁方法

拒不缴纳税款或连续3次以上无正当理由不按税法规定履行申

报纳税义务的，虽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税款仍拒不缴纳

的，是抗税”。并按抗税行为追究法律责任。这样规定，对

于长期拒不履行申报纳税义务，经税务机关多次责令限期缴

纳仍拒绝缴纳的纳税人，才有震慑作用。

（五）对个体工商户必须提供的纳税资料作出严格规定

为了便于检查考核个体工商户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在

税收法规中对账簿不健全、核算不规范的个体工商户必须提

供的纳税资料应作出严格规定，具体包括：必须设置五簿一

表，即进货登记簿、销货（营业收入）登记簿、业务往来

登记簿、收支凭证粘贴簿、产品产量登记簿和月末存货盘

点表，并提供主管税务机关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这对

于规范纳税人的经营行为，正确核定纳税定额，审核纳税申

报，推动查账征收，都有重要作用。对于不能认真提供这些

资料或不如实登记这些资料的，应明确规定，可以按照《税

收征管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即：处以二千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以增强约束力。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个体

经济的征管税收遇到的常见问题，以及相关的解决办法。为

完善我国个体经济税收征管的制度提供了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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